
祁东县卫生健康局2024年度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部门基本情况

（一）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卫生计生工作的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以及省、市、县关于卫生计生方面的决策部署；负责本系统、本部门依法行政工作，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拟订卫生计生事业发展规划；统筹规划全县卫生计生服务资源配置，指导全县卫生计生工作。
2、负责全县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贯彻国家免疫规划及政策措施，会同有关部门对重大疾病实施防控与干预，制定疾病防治规划和措施，实施监督管理，负责地方病的防治、初级卫生保健工作，负责全民健康教育；负责卫生应急工作，制订卫生应急预案和政策措施。

3、贯彻实施职责范围内的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环境卫生、学校卫生、公共场所卫生、饮用水卫生管理规范、标准和政策措施；组织开展相关监测、调查、评估和监督；负责传染病防治监督；负责辖县内涉及饮用水产品、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及其产品的卫生监督管理；负责全县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预警和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变更、延续备案工作；会同县食品药品监管局等部门制定、实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为食源性疾病及与食品安全事故有关的流行病学调查提供技术支持。

4、负责制定全县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全行业管理办法并监督实施；制定医疗机构及其医疗服务、医疗技术、医疗质量、医疗安全以及采供血机构管理的规范、标准并组织实施；会同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国家卫生计生专业技术人员准入、资格标准；制定和实施卫生计生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规则和服务规范；建立医疗服务评价和监督管理体系。                              5、负责建立公益性导向的绩效考核和评价运行机制；推进和谐医患关系建设。               

6、贯彻落实国家药物政策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执行国家药品法典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省增补目录；严格执行国家基本药物采购、配送、使用的政策措施并对药品、医用器械采购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7、组织实施促进全县出生人口性别平衡的政策措施；组织监测计划生育发展动态；负责全县计划生育相关数据采集和分析研究；制定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制度并监督实施；制定优生优育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措施并组织实施；推动实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促进计划，降低出生缺陷人口数量。

8、建立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和促进计划生育家庭发展等机制；负责协调推进有关部门、群众团体履行计划生育工作相关职责；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衔接机制，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政策措施；制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制度并组织落实，推动建立流动人口卫生计生信息共享与公共服务工作机制。

9、组织拟订全县卫生计生人才和科技发展规划；负责卫生计生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全科医生等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培养；贯彻落实国家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组织实施卫生计生相关科研项目；参与制定医学教育发展规划；协同指导院校医学教育和计划生育教育；组织指导实施毕业后医学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审定中等卫生学校招生计划，进行医学教育质量监督、检查；负责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考试资格审查工作；负责所属事业单位的人事、职称管理。    

10、完善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体系，规范卫生计生行政执法行为；监督检查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落实，组织查处违法行为；监督落实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

11、负责卫生计生宣传教育、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和信息化建设等工作；依法组织实施统计调查，参与人口基础信息库建设。

二、机构设置及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2024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有卫生健康局机关及卫健局下属医院。

其中卫健局机关下设办公室、人事股、财务股、医政医管股、行政审批股、中医股、基层卫生股、人口和家庭发展股、信息股、疾控股、妇幼股、应急办、基药股、爱卫办等股室。

卫健局下属医院包含三所公立医院、25所乡镇卫生院和街道公卫

三所公立医院包括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

26所乡镇卫生院和街道公卫办包括：粮市镇卫生院、河洲镇卫生院、归阳镇卫生院、鸟江镇卫生院、金桥镇卫生院、过水坪镇卫生院、双桥镇卫生院、灵官镇卫生院、风石堰镇卫生院、白地市镇卫生院、枫树山卫生院、马杜桥乡卫生院、黄土铺镇卫生院、石亭子镇卫生院、官家嘴镇卫生院、步云桥镇卫生院、砖塘镇卫生院、蒋家桥镇卫生院、凤歧坪乡卫生院、太和堂镇卫生院、城连墟乡卫生院、四明山卫生院、洪桥公卫办、玉合公卫办、永昌公卫办和白鹤公卫办。
（三）人员编制情况
祁东县卫生健康局机关至2024年12月，共有编制174名，实有人数174人，在职干部职工174人。

祁东县卫生健康局下属医院至2024年12月，共有编制3773名，实有人数3773人，在职干部职工3773人。

 (四)2024年单位工作任务或年度计划

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全面建立起适应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立比较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和比较规范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确保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卫生需求，使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二、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一）2024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24年度卫生健康局机关收入总计5788.94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5788.94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

2024年度卫生健康局机关本年支出合计5788.9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994.41万元、项目支出2794.53万元（项目支出含年初预算安排的和县级二次分配的资金。 

2024年度卫健局下属医院收入总计90557.81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7864.45万元,事业收入72693.35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

2024年度卫健局下属医院本年支出合计90557.8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8026.39万元、项目支出2531.41万元（项目支出含年初预算安排的和县级二次分配的资金。
（二）2024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含公共财政拨款、政府性基金拨款、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及其他资金。参见国库部门决算表）
2024年度卫生健康局机关财政拨款收入合计5788.9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5788.94万元。
2024年度卫生健康局机关财政拨款支出合计5788.9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5788.94万元。
2024年度卫生健康局下属医院财政拨款收入合计17864.4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7743.45万元。
2024年度卫生健康局下属医院财政拨款支出合计17864.4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7743.45万元。
（三）2024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分类情况
2024年度卫生健康局机关基本支出2994.41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总额的51.73%，其中：（1）工资福利支出2164.89万元，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社会保障缴费、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其他工资福利支出；（2）商品和服务支出570.82万元，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3）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2951.23万元，包括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医疗费、助学金、奖励金、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项目支出2794.53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总额的48.27%。（项目支出含年初预算安排的和县级二次分配的资金。）

2024年度卫生健康局下属医院基本支出88026.39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总额的492.75%，其中：（1）工资福利支出35998.49万元，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社会保障缴费、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其他工资福利支出；（2）商品和服务支出53063.42万元，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3）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508.39万元，包括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医疗费、助学金、奖励金、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项目支出2531.42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总额的14.17%。（项目支出含年初预算安排的和县级二次分配的资金。）

（四）2024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分类情况 

2024年度祁东县卫生健康局机关“三公”经费支出决算为4.92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了3.26万元。具体支出如下：
公务接待费支出4.92万元，其中：外事接待支出0万元，国内公务接待支出4.92万元。2024年，国内公务接待共201个批次、1231人次（不包括陪同人员）。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
会议费5.31万元。
培训费0.98万元。
2024年度祁东县卫生健康局下属单位“三公”经费支出决算为1.27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了0.08万元。具体支出如下：

1、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0.65万元，其中公务用车保有量1台。
2、公务接待费支出0.62万元，其中：外事接待支出0万元，国内公务接待支出0.62万元。2024年，国内公务接待共60个批次、182人次（不包括陪同人员）。

3、会议费0万元。
4、培训费120.43万元。
财务及资金管理情况

已制定或具有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
2024年卫健局机关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涉及资金5788.94万元。卫生健康局机关严格按照县政府要求，认真组织开展了2024年度县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配合县财政局绩效评价工作组对2024年度预算资金执行情况进行了重点绩效评价。一是抓好绩效目标编制，及时报送绩效目标；二是深入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对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自评和项目核查，在此基础上形成自评报告；三是强化评价结果应用，组织绩效自评和绩效跟踪监控，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改进；四是健全绩效管理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努力提高了绩效管理工作水平。卫健局机关的自评覆盖率达到100%。根据县财政规定的自评标准，评价结果为“优”。

 祁东县卫健局机关2024年度项目支出2794.53万元,全部实行项目绩效评价。落实工作责任，切实将绩效评价作为改进工作管理、提升工作水平、提高项目资金效益的有力措施。一是强化项目绩效目标；二是强化项目绩效管理责任。在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中，积极提供资料、主动配合工作，共同推进绩效评价有序开展、取得实效。自评覆盖率达到100%。

2024年卫健局下属医院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涉及资金90557.81万元。卫健局下属医院严格按照县政府要求，认真组织开展了2024年度县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配合县财政局绩效评价工作组对2024年度预算资金执行情况进行了重点绩效评价。一是抓好绩效目标编制，及时报送绩效目标；二是深入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对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自评和项目核查，在此基础上形成自评报告；三是强化评价结果应用，组织绩效自评和绩效跟踪监控，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改进；四是健全绩效管理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努力提高了绩效管理工作水平。卫健局下属医院的自评覆盖率达到100%。根据县财政规定的自评标准，评价结果为“优”。

卫健局下属医院2024年度项目支出2531.41万元,全部实行项目绩效评价。落实工作责任，切实将绩效评价作为改进工作管理、提升工作水平、提高项目资金效益的有力措施。一是强化项目绩效目标；二是强化项目绩效管理责任。在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中，积极提供资料、主动配合工作，共同推进绩效评价有序开展、取得实效。自评覆盖率达到100%。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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